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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本澳“的士”的最新營運情況 

 
“搭的難”一直是本澳交通的“老大難”問題，即使近年已先後透過修訂

《新的士法》引入公司制形式及加強打擊違規行為，以及增加具網約功能的電召

的士，期望整體提升的士服務的質與量。然而，無論居民或旅客至今仍然表達難

以“截車”的情況，特別是民生區尤為顯著。以北區為例，日間除了口岸附近較

容易“截到車”，其他地方仍然是“一的難求”。 

 

雖然近期首次以公司制形式競投的 8年期的士陸續營運後，本澳將有約 1,800

部的士數量，但據業界司機反映，部分營運的新一批的士仍是以司機承租，而非

公司聘請全職司機提供服務。事實上，有關情況在電召的士亦一直存在，在高昂

租金成本加上無公司統籌車輛調配下，司機實難具誘因主動多前往民生區接載乘

客。 

 

還需注意的是，據治安警最新數據，2024 年首 11 個月共錄得 736 宗的士違

例個案，按年上升三成四。作為公共交通系統的重要一環，“的士”不僅是居民

的出行工具，更擔當著旅遊形象的重要“門面”，期望當局能加強關注上述情況，

回應社會對提升的士服務質量的期望。 

 

對此，本人提出以下建議︰ 

 

1. 回顧相關法律修訂時以公司制營運的士的初衷，是透過月薪聘請司機且具勞

動關係保障以提升服務質量，且的士競投時的營運計劃中應有人員聘用及培

訓規劃，期望當局能加強對監督相關公司履行責任的情況，如有必要可研究

是否需修法堵塞漏洞。 

2. 加快建立《澳門陸路整體交通運輸規劃（2021-2030）》中提及的的士服務評鑑

體系，透過獎懲結合方式，進一步改善的士及相關營運商的服務質素。 

3. 的士網約功能一直是社會期待的服務，雖當前法律無法以類似內地的方式推

出“網約車”，但網約功能已在電召的士中得到實踐，當局可主導協調新一

批營運商共同組建或加入現有網約平台，甚或以“澳門出行”等應用程式作

為平台，便利居民使用。 


